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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98年度
委託辦理「保母人員職前訓練」開班嘍！！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承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協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1、 受訓時數、時間、地點(請看背面)
2、 報名資格
1. 年滿20歲，完成國民義務教育(45)年(含)以前出生取得國民小學畢業證書者或民國46年(含)以後出生取得國民中學畢業證書者。
2. 體檢合格：請至公立醫院進行一般體檢，另外增加檢查項目：結核病胸部x光檢查、A型肝炎免疫球蛋白(IgM、IgG )、傷寒糞便檢查等3項，確定沒有法定傳染病和精神疾病，由公立醫院開立體檢表。(以開課日為準，前6個月內為有效期限)。
   三、受訓費用：
      1.一般對象：政府補助4000元，每人應繳金額8000元(含自付額4000元；保證金4000元)。
      2.特定對象：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政府補助8000元，每人應繳交相對保證金8000元。
＊特定對象：指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參加職業工會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負擔家計婦女之失業者(含負擔家計)之家庭暴力被害婦女、中高齡之失業者(年滿45歲至65歲之間)、身心障礙者之失業者、原住民之失業者、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更生保護人之失業者、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之失業者等。
＊以下狀況不退保證金：
(1)術科課程一律不得缺課，否則不頒發結業證書，並沒收保證金。
(2)缺課(不論任何假)時數達總時數21小時(含)以上者，不頒發結業證書，並沒收保證金。
      3.課程結束，領取結訓證書，俟補助款核定後再退還保證金。
   四、優先錄取條件

1.依勞委會職訓局、社會局規定，為鼓勵就業促進經濟繁榮，以失業者為優先錄取。
2.每一班報名截止後，失業者超過40人，依照指定時間抽籤錄取，並列備取，依序遞補。
  若失業者未報名額滿，一般民眾依照指定時間抽籤遞補缺額，並列備取，依序遞補。
3.確定錄取者需於3日內，交齊應繳文件後繳訓練費用，逾期由備取者依序遞補繳費。
   五、報名方式：請親自至正修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現場報名。
1. 報名資料：報名表、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學歷證件影本、2吋光面脫帽照片5張、公立醫院體檢表、特定對象應繳交之證明文件。
2. 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20:30【每梯次每班40名】
3. 報名地點：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840號 正修科大推廣教育中心行政大樓2F 
    電話：(07)731-0606轉1187、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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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注意事項
1.無法參訓請於開課前三天，親自攜帶收據至正修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辦理退費。
2.開課後未達總時數1/3，可退自付額1/2，及全額保證金，唯超過總時數(含)1/3，不退費。
3.報名人數不足無法開班時，親自攜帶收據至正修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辦理退費。
4.術科上課場地在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館
	梯次
	4.5.6.7月假日班
	4.5月平日班(一)
	4.5月平日班(二)

	受訓
期間
	4/25.4/26.5/2.5/3.5/9.5/10.5/16.5/17.5/23.5/24

5/30.5/31.6/6.6/7.6/13.6/14.6/20.6/21.6/27.6/28.7/4
	4/27-5/1、5/4-5/8、5/11-5/15、
5/18-5/22、5/25-5/29
	4/27-5/1、5/4-5/8、5/11-5/15、
5/18-5/22、5/25-5/29

	受訓
時數
	126小時
(學科108小時、術科18小時)
	126小時
(學科108小時、術科18小時)
	126小時
(學科108小時、術科18小時)

	招收對象
	以設籍高雄市失業者為優先
	以設籍高雄市失業者為優先
	 限設籍高雄市市民，
以弱勢失業者為優先

	受訓
地點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
高雄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77號
	兒童遊戲館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
中心6樓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303號
	高雄市婦女及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中正三路36號

	報名日期
	98.04.13-98.04.17報名及繳交資料
4/20上午10:00抽簽；4/23起通知備取遞補
	98.04.13-98.04.17報名及繳交資料

4/20上午10:00抽簽；4/23起通知備取遞補
	98.04.13-98.04.17報名及繳交資料

4/20上午10:00抽簽；4/23起通知備取遞補

	梯次
	7.8.9月假日班
	6月平日班(三)
	6月平日班(四)

	受訓
期間
	7/5.7/11.7/12.7/18.7/19.7/25.7/26.8/1.8/2.8/8.

8/9.8/15.8/16.8/22.8/23.8/29.8/30.9/5.9/6.9/12.9/13
	6/1-6/5、6/8-6/12、6/15-6/19、
6/22-6/26、6/29
	6/1-6/5、6/8-6/12、6/15-6/19、
6/22-6/26、6/29

	受訓
時數
	126小時
(學科108小時、術科18小時)
	126小時
(學科108小時、術科18小時)
	126小時
(學科108小時、術科18小時)

	招收對象
	以設籍高雄市失業者為優先
 
	限設籍高雄市市民，
以弱勢失業者為優先

	以設籍高雄市失業者為優先

	受訓
地點
	另行公佈
	高雄市婦女及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中正三路36號
	另行公佈

	報名日期
	98.06.01-98.06.19報名及繳交資料

6/23上午10:00抽簽；6/29起通知備取遞補
	98.04.27-98.05.15報名及繳交資料

5/20上午10:00抽簽；5/25起通知備取遞
	98.04.27-98.05.15報名及繳交資料

5/20上午10:00抽簽；5/25起通知備取遞

	梯次
	9.10.11月假日班
	8月平日班(五)
	10月平日班(六)

	受訓
期間
	9/19.9/20.9/26.9/27.10/3.10/4.10/10.10/11.

10/17.11/1.11/7.11/811/14.11/15.11/21.11/22.11/28
	8/3-8/7、8/10-8/14、8/17-8/21

8/24-8/28、8/31
	10/2、10/5-10/9、10/12-10/16、
10/19-10/23、10/26-10/30

	受訓
時數
	126小時
(學科108小時、術科18小時)
	126小時
(學科108小時、術科18小時)
	126小時
(學科108小時、術科18小時)

	招收對象
	限設籍高雄市市民
以弱勢失業者為優先
	  以設籍高雄市失業者為優先
	以設籍高雄市失業者為優先

	受訓
地點
	另行公佈
	高雄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09號
	高雄市婦女及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中正三路36號

	報名日期
	98.08.17-98.09.04報名及繳交資料

9/08上午10:00抽簽；9/14起通知備取遞補
	98.07.01-98.07.17報名及繳交資料

7/21上午10:00抽簽；7/27起通知備取遞補
	98.09.01-98.09.18報名及繳交資料

9/22上午10:00抽簽；9/28起通知備取遞補


98年『保母人員職前訓練』健康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請
貼
近
照
(近照)
	姓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本籍
	
	身份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手機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辨色力
	
	檢查醫師

	
	脈搏
	次/分
	血  壓
	mmHg
	

	一、X光檢查(大片)：(   年   月   日，片號：        )


	檢驗

	二、A型肝炎抗體(IgM)：

	

	三、A型肝炎抗體(IgG)：

	

	四、傷寒糞便檢查：

	

	※注意事項：領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證件：參訓者應自行備妥最近正面脫帽相片一張、身分證、健保IC卡得以辦理檢查。本表未蓋關防及相片騎縫印章者無效。
二、只接受公（市）醫院體檢證明。  

三、軍人眷屬可至軍屬醫院檢查。
三、體檢合格則始得報名參訓。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98年度保母人員培訓班報名表
	姓   名
	
	姓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現在通訊處
	

	永久通訊處
	

	電   話
	(家)                    (手機)

	E-mail
	

	學  歷
	畢    業    學    校
	畢業時間
	畢 業 證 件 字 號

	
	
	  年   月
	     字          號

	經  歷
	服務單位名稱（請詳填）
	職 位
	起訖年月
	離職原因

	
	
	
	
	

	
	服務單位名稱（請詳填）
	職 位
	起訖年月
	離職原因

	
	
	
	
	

	浮貼相片
	浮貼相片
	浮貼相片
	浮貼相片
	浮貼相片

	報  名  班  別
	訓練單位
	正修科技大學
	審  查  結  果
	年齡（年滿20歲）
	□是，□否

	
	班    別
	□假日
	保母人員培訓班
	
	學歷（最高學歷）
	□是，□否

	
	
	□平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體檢表（公立醫院）
	□是，□否

	
	資    格
	□一般民眾；□特定對象
	
	特定對象應附資料
	□是，□否

	備註：1.本表由報名人親自填寫並貼妥照片。
2.本表姓名、年齡、學歷及經歷情形均須與繳驗證件相符。


特訂對象之認定及應繳交文件

一、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指就業保險法（下稱本法，於92年1月1日實施）施行後，依法應參加就業保險為被保險人之勞工，自投保單位申報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之日起，取得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身分；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如為失業給付實施辦法（於88年1月1日施行）第2條所規定之適用對象，於本法施行時已失業，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如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提升工作技能者，所需之經費得由就業保險基金支應。

（1）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失業者：就業服務中心開立之推介單第一聯影本。
（2）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失業者：經由各承訓單位甄試錄訓者，檢具勞工保險被保
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補充說明：

1.失業者如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及特定對象之雙重身分者，於非自願離職後，應優先適用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身分參訓。

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如非自願離職後，加保於職業工會，其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基本工資者，仍得以前次非自願離職證明，認定為非自願性失業勞工。

二、參加職業工會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
（1） 由所投保之職業工會或各縣市總工會開具「參加職業工會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加、退保證明單」，須載明加保日期、退保日期、原工作性質及失業原因。
（2） 如另具備就業服務法24條第1項之特定對象身分者，得免附前項證明，另檢附「無工作切結書」（詳附表）。
（3）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二份（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三、負擔家計婦女失業者（含負擔家計之家庭暴力被害婦女）：指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間者，以戶為單位，其工作所得為全戶唯一提供家庭生活所需之經濟來源且有扶養親屬者。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或失業切結書（僅限用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3）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含配偶、直系親屬等）。
（4） 全戶內年滿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配偶及直系親屬之在學證明或無工作能力證明。（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二份或醫療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二份）。

補充說明：負擔家計之家庭暴力被害婦女係指由各地方縣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所出具之相關證明文件或轉介參訓、就業輔導之公文認定身分，不需另檢附前述（一）至（四）之證明文件。
四、中高齡失業者：指年滿45歲至65歲間之失業者。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或失業切結書（僅限用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五、身心障礙失業者：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失業者。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或失業切結書（僅限用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3）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六、原住民失業者：指戶籍登記為原住民之失業者。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或失業切結書（僅限用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3） 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七、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指社會救助戶中所規定之生活扶助戶內，年滿十五歲以上至年滿六十五歲之間，有工作能力而自願就業者之失業者。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或失業切結書（僅限用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3） 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八、更生受保護人失業者：指符合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年滿15歲以上，有必要促進其就業者。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或失業切結書（僅限用受僱於僱用勞工不滿5人之事業單位，依法免參加勞工保險之失業勞工）（應加蓋與正本相符）。
（3） 更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書正本。
九、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失業者：指失業外籍配偶（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永久居留或定居者）及具有工作權之失業大陸地區配偶（獲准依親居留期間有工作許可證、長期居留或定居者）並具下列身份之一者。
（1） 中低收入戶（申請者為全戶家庭總收入每月平均未達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一倍者）。
（2） 身心障礙者。
（3） 負擔家計婦女。　
（4） 中高齡者。
（5） 家庭暴力被害人。

檢驗文件：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申請訓練費用補助審查表（詳附表）。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者。

無工作切結書
本人自          年         月         日起，確實無工作。如有不實，本人同意歸還已領取之補助款項，並負ㄧ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切結書人簽章：

身分證號碼：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申請訓練費用補助審查表
參訓種類：□專班　　　　職類：　　　　　　　　　　　　　　　　　　　　

	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外籍配偶
	護照證號
	
	外籍配偶

國籍
	 

	
	居留證號
	
	
	

	□大陸地區配偶
	統一證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許可證號
	
	
	

	依據身分
	證   明   文   件

	中低收入戶


	1.□台灣地區配偶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2.□低收入戶卡，卡號           或□中低收入公文證明，公文文號：

                    （由縣市政府社會局核發之公文）

	身心障礙者
	1.□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2.□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3.□ 慢性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轉介單」

	負擔家計婦女
	1.□全戶戶籍謄本

2.□護照影本

3.□全戶內滿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受扶養親屬之在學證明或無工作   能力證明

	中高齡者
	1.□護照影本

	急難救助戶
	1.□鄉、鎮、市、區公所證明

	家暴被害人
	1.□家暴中心證明文件

2.□轉介參訓或就業輔導公文

	申請人簽章
	以上所填均為屬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審

核
	審  核  意  見
	批      示

	
	承辦人：                  
	業務主管：


註：中低收入戶係以全戶家庭總收入每月平均未達最低生活費用標準1倍者，95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

台北市14,377，高雄市10,072元，台灣省9,210元，福建省6,500元。

附件五








